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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一 五 年 七 月 七 日   灣 仔 區 議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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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仔地區管理委員會 

第200次會議進度報告 

 

灣仔地區管理委員會在二○一五年五月十三日的第200次會議中，曾討論下列事項： 

 

(1) 百德新街、加寧街及渣甸街的交通問題 

運輸署會盡快向路政署發出施工紙，以落實在加寧街劃設限制區的改善交通措施。有關

措施會試驗實施三至六個月，運輸署會於試驗計劃完結後檢討有關的交通安排。 

警方在三月至四月在加寧街、百德新街及渣甸街一帶共發出一百六十二張定額罰款通知

書予違反交通規例的人士，期間未有發現嚴重的交通阻塞情況。 

 

(2) 違例招牌問題 

屋宇署向委員會匯報區內違例招牌個案的跟進情況。 

委員再次指出屋宇署應檢討相關的法例，研究在審批招牌申請時須考慮大廈公契的可行

性。另外，委員認為屋宇署在接獲有人正在興建違例招牌的舉報後四十八小時內派員到

場調查的時間過長，若屋宇署可在違例招牌興建期間即時叫停有關工程，便無須在違例

招牌建成後進行冗長的調查，居民亦不必長期忍受違例招牌的存在。 

  

(3) 關注銅鑼灣區內行人專用區滋擾事件執法情況 

警方在三月至四月共收到十八宗有關上址的投訴，主要針對民藝表演及商業活動，其中

兩宗投訴涉及公眾活動。另外，警方在過去兩個月與食環署進行了六次聯合行動，期間

共檢獲兩張橫額。 

食環署在過去兩個月，除了與警方進行聯合行動外，亦與地政處進行了十三次聯合行動，

期間清理了六張非商業宣傳橫額。 

環保署在三月中至五月中於東角道、記利佐治街及恆隆中心對出一帶的行人專用街道進

行了五次巡視，期間沒有發現有團體發出過量噪音。環保署在過去兩個月亦沒有收到有

關上址公眾地方的噪音投訴。 

 

(4) 跑馬地行人隧道HS9及HS10內的露宿者問題 

灣仔民政事務處向委員簡介由該處統籌在上址進行的跨部門清洗行動的詳情及隧道內

的最新情況。社會福利署亦向委員報告社工探訪該處露宿者的工作進展。 

委員認為清洗行動雖能改善隧道內的環境衛生，但始終未能徹底解決露宿者霸佔隧道的

問題。委員請有關部門進一步研究在處理此問題時可採取的行動。另一方面，委員請各

有關部門繼續進行聯合清洗行動，以維持隧道內的環境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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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灣仔發展計劃第二期填海工程的進展 

土木工程拓展署表示灣仔發展計劃第二期的承建商早前在工程範圍內(舊灣仔碼頭附近    

海床)發現大型金屬物體。根據目前的初步資料，該物體有可能是一艘沉沒船隻的部分殘

骸，該署正在進行勘察，待掌握進一步資料及確定該物體的處理方案後，才可以對灣仔

發展計劃第二期和中環灣仔繞道兩項工程的影響作較實質的評估。 

 

(6) 商戶霸佔公眾地方擺放貨物／雜物問題 

委員備悉有關處理商戶霸佔公眾地方擺放貨物/雜物的工作進展，並繼續關注灣仔道(近

律敦治醫院)、厦門街、駱克道(近祟光百貨)及灣仔道(鵝頸街市地段)等地點的環境衛生

及阻街問題。 

 

(7) 為有需要人士所提供的服務 

教育局在三月收到一名中學生的入學求助申請，該學生現已成功入讀中一。該局在四月

收到兩宗小學生及兩宗中學生入學求助個案，並已成功為該些學童安排學位。至於五月

份，該局暫時未收到任何入學求助申請。 

社會福利署於是項議程並沒有事項報告。 

 

(8) 清拆違例建築物／屋宇維修統籌計劃 

委員備悉屋宇署二○○九年及二○一○年大規模清拆外牆僭建物行動、以及二○○九年

屋宇維修統籌計劃的進展。 

 

(9) 灣仔區大廈管理聯絡小組工作報告 

第二期「大廈管理專業顧問服務計劃」現正分兩階段進行。第一階段早於去年四月已

開展，獲委聘的物業管理公司亦已經正式在本年四月一日開始為第二階段的目標大廈

提供服務，兩個階段的服務直至二○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結束。灣仔民政事務處會繼

續監察負責灣仔區的物業管理公司的服務及表現。 

 

(10) 灣仔區商業宣傳易拉架執法行動 

在過去兩個月，食物環境衛生署共檢走十九個商業易拉架、A字板及標語牌等物品，並

向非法展示商業宣傳品人士發出二十三張定額罰款通知書，其中三張是發給在柯布連道

違反條例的人士。 

 

 

灣仔地區管理委員會 

二○一五年六月 


